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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应知应会“电子书”
一、教辅征订五限规定

1.限年级：小学 1-2 年级除写字练习册外，不得再选用其他

教辅材料，且不得向各学段毕业年级推荐暑假作业。

2.限学科：小学 3-6 年级仅限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、道

德与法治、美术 6门学科；初中和高中各年级仅限语文、数学、

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道德与法治（思想政治）、

美术 10 门学科可推荐选用相应教辅材料。

3.限数量：每年级、每学科在同一时间只能选用 1 种教辅材

料，学期内选一个品种，寒暑假期间选择一个品种。

4.限范围：推荐学生选用的教辅材料仅限于《陕西省中小学

教辅材料目录》（以下简称省级《目录》）范围内的品种，免费提

供教辅材料的地区也需在此目录中选择，不得随意更改品种和数

量。

5.限容量：各学科各年级各版本同步练习册，不得超过配套

教材的印张数；阅读类、考试辅导类、寒暑假作业类教辅应严格

控制容量。教辅材料印刷需符合国家《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

防控卫生要求》。

二、教辅征订三个原则

1.自愿征订：学生和家长可自愿选择是否征订教辅材料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购买。

2.无偿代购：学校可为自愿征订的学生提供无偿代购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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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从中牟利。

3.公示公开：学校要将教辅的书名、种类、出版单位、价格、

免费代购政策等信息在校内明显位置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教辅征订流程

1.省级发布《目录》：省教育厅每年定期发布省级教辅《目录》，

省中小学教辅评议委员会对其实行动态管理。

2.市县遴选：各设区市教育局指导所属县区在省级《目录》

中遴选适合本地的书目，县区选用时应成立教辅材料选用委员会，

充分听取一线教师意见。

3.学校操作：中小学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，从当地教育行政

部门遴选的目录中为学生统一代购，征订前需公示目录、价格，

向家长确认自愿征订意愿。

4.线上征订：自 2025 年春季学期起，全省中小学教材和教辅

材料全面使用“陕西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管理系统”征订，严禁线

下征订，实现全流程线上留痕。

四、常见问题解答

1.“一科一辅”具体指什么？

答：“一科一辅”是指每年级、每学科在同一时间只能选用 1

种教辅材料，学期内选一个品种，寒暑假期间选择一个品种。并

非一个学科可以选用包括练习册、试卷、总复习、寒暑假作业等

多种教辅。

2.学校可以让家长在指定书店购买教辅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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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不可以，尤其是《目录》外教辅。学校统一征订《目录》

内教辅时，如果家长不想参加，也可以不购买或者自己在市场上

购买。

3.学校可以给学生印试卷吗？

答：可以，但要注意数量，不得违背“双减”政策，且不得

收费。

4.学校在征订教材、教辅时可以帮学生征订文具等其他学习

用品吗？

答：不可以。

5.学校可以协助第三方通过小程序、公众号、二维码、家长

群等发送教辅征订链接或支付信息，在家长自愿的前提下开展线

上代购教辅吗？

答：不可以，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可以举报。

6.学校在收教辅费用时，可以和学费、住宿费等合并收费出

具票据吗？

答：不可以，学校应单独收取并开正规票据。学校也可以不

参与收费环节，家长可通过发行商提供的收款码直接打款。

7.教师可以购买《目录》外教辅吗？

答：完全可以，仅限个人使用不向学生推荐。

8.学校在征订时怎么体现家长自愿征订？

答：学校通过在醒目位置张贴教辅征订公示公告；通过家长

群等渠道送达教辅征订信息；向家长发送纸质版“教辅征订意见

书”，由同意征订的家长本人签字，不得由学生或学校代签；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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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留存签字材料。

9.学校规定不订购某教辅的学生不得参与学校的活动，是否

违规？

答：违规，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可以举报。

10.家长怎么判断学校违规征订了《目录》外教辅？

答：一是看封面是否有“经陕西省中小学教辅评议委员会评

议通过”字样；二是看价格，《目录》内教辅价格便宜，市场上《目

录》外教辅价格更高。

11.家长可以给学生购买目录外的教辅材料吗？

答：家长给自家孩子购买目录外教辅不属于违规行为，但不

得以家委会名义强制或变相强制全班学生一起购买。

12.学生可以把家长在市场上买的教辅带去学校吗？

答：可以，且可以向教师请教教辅中的内容，教师也应该对

学生遇到的知识性问题进行讲解。但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其他

家长或学生推荐购买该教辅。

13.学生拿到的教辅发现印刷、装订等方面的质量问题怎么

办？

答：可以向教师报告，由学校和教辅发行商协商尽快调换。

14.学生拿到的教材附有另收费的光盘，符合规定吗？

答：不符合，中小学教材不得捆绑销售磁带、光盘。

15.对教辅政策有不理解的地方，该向谁咨询？

答：可向学校教材负责人、当地教育局或省教育厅教材处咨

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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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政策“十严禁”
1.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征订或代购省教育厅本学年教辅

《目录》外的其他教辅。

2.严禁向小学一、二年级学生推荐或代购除写字练习册外的

其他教辅材料。

3.严禁强制或以布置作业等方式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教辅，不

得将教辅使用情况与学生评价、教师考核等挂钩。

4.严禁为同一学科重复征订多种教辅材料。

5.严禁以“家长委员会”名义统一组织购买、使用教辅材料。

6.严禁以任何形式暗示、诱导或推荐学生到指定书店、网店

或书商处购买教辅。

7.严禁学校及其他单位在征订《目录》内教辅材料时，捆绑

搭售其他教辅、读物等图书或文具、作业本、光盘、磁带等其他

学习用品。

8.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校园通过举办讲座、培训等形式

开展教辅材料宣传、推荐和推销。

9.严禁学校或教师通过小程序、公众号、二维码、家长群等

发送教辅征订链接或支付信息。

10.严禁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学校工作人员利用征订教

辅材料谋利。


